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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

2、 项目名称
项目名称：芒市2023年长江禁渔与水生生物资源保护项目。
二、项目资金来源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3〕29号）、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3〕33号）、芒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芒财农〔2023〕118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芒市农业农村局长江禁渔与水生生物资源保护项目资金2万元。 
三、项目实施主体和承担单位
（一）项目实施主体单位：芒市农业农村局。
（二）项目承担单位：芒市水产技术推广站。
四、项目实施时间
项目实施时间：2023年6月至2023年12月。
五、项目实施地点及规模
（一）项目实施地点：芒市大河。
（二）项目实施规模：放流土著鱼类鱼苗20000尾。
六、项目建设内容
购买墨头鱼、墨脱华鲮、云南野鲮、缅甸穗唇鲃等土著鱼苗20000尾进行增殖放流。

七、项目建设绩效目标
（一）完成芒市2023年水产品总产量9200吨。
（二）放流土著鱼类鱼苗20000尾。
（三）芒市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完成率≥90%。
附表：2023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—长江禁渔与水生生物资源保护项目绩效目标表
	产出指标

	数量指标
	质量指标

	水产品产量
（吨）
	放流土著鱼苗
（尾）
	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完成率（%）

	9200吨
	20000
	≥90%


八、项目资金使用计划
项目建设投资总概算为2万元。其中：
（一）购买放流鱼苗20000尾，支出1.8万元。
（二）增殖放流鱼苗品种数量公证费用支出0.2万元。
九、项目时间安排
建设项目按以下几个时间段分期实施：2023年6月为项目申报评审阶段；2023年7月至11月为项目实施阶段；2023年12月为项目验收总结阶段。
十、组织保障
（一）组织机构
为加强和保障项目的组织管理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，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，负责项目的规划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。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组长由芒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春潮担任，副组长由芒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管理股股长杨天磊、芒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杨定权担任。成员由芒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赵宝洪、郗玉牙过、吴明周、李成凯、杨祖荣、宋文常、线吞孟、焦玉补、线月补、杨润娣、金艳华、匡丽梅、哏小四等科技人员组成。领导小组全程对项目跟踪服务，定期加强项目建设前期、中期、后期进行现场指导，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芒市水产站，办公室主任由杨定权（兼）担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赵宝洪担任，办公室负责处理项目日常工作。
（二）保障措施
1.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工作责任。整个项目实施工作由项目领导小组负责，具体由办公室负责组织、协调、实施、检查督促等工作，做到事事有人抓，件件有人管。
2.严格项目管理，确保工作质量。制定项目实施各阶段的管理措施，对项目所花费的时间进行估算，项目建设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进行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3.建立健全项目档案管理，确保各项目建设内容档案资料的立卷、归档，以便查询。
4.强化廉政风险管理。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，杜绝项目推进过程中发生各种违规违纪行为，确保项目建成民心工程、廉洁工程。
十一、预期效益分析
（一）生态效益。定期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活动，可以修复由于人为等因素造成的水生生物资源破坏，补充渔业资源生物量，优化渔业资源水域中的食物链结构，改善水域生态环境，维护水域生态平衡。进行多品种的增殖放流可以改善水域生态群落结构，不同的放流种类不仅可以利用天然水域中不同层次的饵料，而且自身可以成为不同鱼类的饵料，从而改善了水域生态群落结构，有利于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。
（二）经济效益。通过增殖放流，可以增加水域内渔业资源种群数量，合理调整品种结构，充分利用好自然水域天然生物饵料，提高水域天然养殖产量，渔民合理捕捞利用，提高捕捞产量，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，促进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（三）社会效益。一是合理开发利用渔业资源，可以增加渔民收入，改善渔民生活，从而增加渔民的积极性，促进渔业稳定发展；二是满足社会对绿色、安全、放心、生态水产品的需求，丰富水产品市场，优化群众饮食结构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；三是通过增殖放流活动开展，可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保护渔业资源、维护生态环境意识，达到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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